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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新乡天力锂能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力锂能”)董事会将 2024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44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3,05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7.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173,850.00 万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6,115.7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57,734.25 万元，已由主

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 23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2,701.09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55,033.16 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2〕10-2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55,033.16 

截至期初累计发 项目投入 B1 65,304.10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项  目 序号 金  额 

生额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B2 71,173.49 

购买理财产品 B3 12,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B4 1,982.3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8,012.5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C2 8,786.29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C3 6,051.77 

购买理财产品 C4 3,000.00 

赎回理财产品 C5 12,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C6 167.96 

股票回购 C7 3,800.00 

截至期末累计发

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73,316.6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D2=B2+C2-C3 73,908.01 

购买理财产品 D3=B3+C4-C5 3,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D4=B4+C6 2,150.30 

股票回购账户 D5=C7 3,800.0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D5 3,158.80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158.80 

差异 G=E-F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6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乡天力

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

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



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力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力)、四川天力锂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天力)、河南新天力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循

环)连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2022年9月30日分别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淮海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及子公司安徽天力、四川天力、天力循环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6 月 30日，本公司有 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人民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营业

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营业部分别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下属支行，其签署的三方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焦作人民

路支行 

53770188000061836 5,005,801.90  

本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乡分行营业

部 

8111101012701523333 3,346.77  

安徽天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北淮海

路支行 

1305016119200198630 26,562,486.37  

四川天力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乡

支行 

11710078801700002068 0.01  

天力循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营业

部 

371909278210336  16,386.50   

合  计    31,588,021.55   



（或四方）监管协议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名义对外签署 

(三)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力锂能”)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年 10月 10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超募资

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

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 

截至 2024年 6 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

产品余额为 3,000.00 万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委托方名 

称 
受托方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收益起止日期 

 

安徽天力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淮 北

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涨两层区间

30 天结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20,000,000.00 

2024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4 

年 07 月 31日 

 

安徽天力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共赢慧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04125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10,000,000.00 

2024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4 

年 07 月 31日 

合  计 
   

30,000,000.00 
 

（四）募集资金回购股份情况 

经 2023年 12月 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3年 12月 25日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

的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A 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



资本。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7 元/股(含本数);预计回购数量为

2,127,659股至 2,765,957 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4年 6 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回购股份，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1,11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9146%，最高成

交价为 27.9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9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8,551,356.43

元(含交易费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 经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 亿元投资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3.87 亿元投资年产 2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2) 经 2023年 9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 

1)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本数)，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73,908.01 万元。 

2) 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3,000.00万元。 

（3）经 2023 年 12 月 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3 年 12 月 25

日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

分股份(A 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含本数)。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成



交总金额为 2,855.14万元(含交易费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淮北三元正极材料建设项目难以实现原市场环境下可行

性分析预期目标，公司决定终止淮北三元正极材料建设项目。淮北三元正极材料

建设项目终止后，该项目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公司投

资新的项目或需要资金支付时再行申请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2023 年，因公司相关人员操作失误将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支出

600.02 万元，经公司管理层自查，已原路退回至募集资金账户。本报告期内募

集资金使用不存在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29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5,033.16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12.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316.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报告期内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淮北三元正极材

料建设项目 
否 62,845.34  62,845.34    2,355.43  3.7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新乡三元正极材

料建设项目 
否 20,800.32  20,800.32  3,030.5  12,695.56 61.04  2023 年 12 月 1,398.39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83,645.66  83,645.66  3,030.5  15,050.99  -  - 1,398.39 - - 

超募资金投向  

年产 2 万吨磷酸

铁锂项目 
否  38,732.95  2,691.07 39,118.27 100.99  2023 年 12 月 -2,465.47 否 否 



年产 1 万吨电池

级碳酸锂项目 
否  20,000.00  2,290.98 19,147.39 95.74  2023 年 6 月 -1,996.57 否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58,732.95 4,982.05  58,265.66  - - -4,462.04 否 否 

合  计  83,645.66 142,378.61 8,012.55 73,316.65 － －      -3,063.6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1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新乡三元正极材料建设项目、年产 2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于 2023 年均已转固，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故暂未达到预定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预计淮北三元正极材料建设项目的实施难以实现当时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可行性分析，当前阶段终止淮北正极材

料建设项目后续产能建设。 

根据公司 2024年 4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全票同

意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终止“淮北三元正极材料建设项目”,并拟将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 53,063.63 万元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含既往理财收益 349.16万元

和利息收入 264.80 万元，共计 613.82 万元)，有 8,000.00万元用于理财未到期，上述资金到期后需按相关要

求归还存放募集资金专户。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经 2022年 9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亿元投资年产一万吨

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87 亿元投资年产 2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两个项目投入及进展情况详见上表列示明细。 

2023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超募资金

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9,309.86 万元。 

经 2023年 12 月 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3 年 12 月 25 日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A 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

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含本

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7 元/股(含本数);预计回购数量为 2,127,659 股至 2,765,957 股，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的数

量为 1,115,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9146%，最高成交价为 27.98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97 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28,551,356.43 元(含交易费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22年 9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855,954.72 元置换公司

前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6,135,200.00 元及支付的发行费用 6,720,754.72 元。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该事项出具了《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10-50 号）。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等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报告期内置

换金额为 42,896,366.76 元，累计置换金额为 252,528,435.69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 2023年 9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本数)，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4年 06 月 30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73,908.01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3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超募资金

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3,0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已转固的募投项目暂未进行验收，存在应付未付款项，节余金额暂无法确定。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22 年-2023 年，因公司相关人员操作失误将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支出 600.02 万元，经公司管理层自查，

已原路退回至募集资金账户。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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